乐工发〔2014〕2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转发
《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工资
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交通工会、市建设工会：

现将《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通知》（川工发〔2014〕3号）转发你们，请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要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好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同时将工资清欠工作与送温暖活动结合起来，保证广大职工（农民工）平安祥和愉快地过好春节。
请各县（市、区）工会务必于2014年2月7日前将专项检查情况总结和《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报市总经济保障部。电子邮箱：lsszghbzb＠126.com。

乐山市总工会
2014年1月15日
四川省总工会

关于进一步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通知
川工发〔2014〕3号
    随着春节临近，为确保广大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切实推动解决拖欠职工工资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和社会的稳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解决拖欠职工工资问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解决拖欠职工工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工资支付，拖欠工资问题总体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欠薪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行业和企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拖欠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问题仍时有发生，呈现出欠薪案件多发、欠薪领域扩大、维权方式多样、解决难度加大等新特点。年末岁首是拖欠工资问题的高发期，也是这一问题引发社会矛盾的敏感期，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不仅严重损害职工切身利益，而且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各级工会要提高认识，把保障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支付列入当前工会工作的重点，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坚持主动、依法、科学维权，组织力量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切实解决拖欠工资这一关系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推动实现基本无拖欠的目标。

二、推动建立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工资问题
各级工会要深入企业、工地了解职工工资支付的新情况、新问题，倾听职工群众诉求，分析拖欠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参与制定有关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和政策建议。要积极推进和参与所在地有关工资支付法规政策的制定，支持政府建立和推广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制度、工资支付公示和监控制度、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等办法。继续推动贯彻落实“两金”、“三制”、“一罪”等欠薪治理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实施，探索推进工资担保等制度，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等手段，推动建立和完善企业工资协商共决、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的长效机制。各地工会要注意发现、及时总结和推广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认真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积极协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各级工会要认真按照八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欠薪处理责任制和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参与检查方案制定、任务分解落实。要抽调精干人员共同深入企业，特别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类企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发现拖欠工资问题或欠薪苗头要及时督促企业妥善解决；对拒绝改正违法行为的，要及时提请有关部门处理；对恶意欠薪的企业要敢于通过媒体曝光。要充分发挥省际（城际）农民工联动维权机制作用，积极探索省外川籍农民工欠薪案件的省际协调处理机制，实现科学规范有效跨省联动合力维权，依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要畅通工资拖欠问题举报投诉渠道，充分发挥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工会12351职工维权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四川工会法律援助微博、四川省工会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的作用，加强举报投诉接待力量，对职工举报投诉的，及时协调调查处理。对个别企业恶意欠薪、以暴力手段对待职工讨薪的行为，工会要旗帜鲜明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公安、司法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因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各级工会要积极督促当地政府制定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应急预案，对一些容易发生工资拖欠的建筑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等，要重点进行防范，加强工资支付的监督检查。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建立应急工作机制，制定工作预案。各级工会舆情、信息、信访等有关部门要高度关注拖欠工资问题，要走访排查并关注网络舆情，对涉及拖欠职工工资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保持信息渠道畅通，加强疏导和协调，努力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在发生因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企业和地方工会必须在第一时间主动深入到职工中去，了解和反映职工的合理诉求，解决职工关心的问题，做好安抚、疏导工作，同时及时向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会报告，促进问题妥善解决，坚决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五、把工资清欠工作作为两节送温暖活动的重要内容
各级工会要结合两节送温暖活动，加大工作力度，深入基层、深入职工，把工资清欠工作作为送温暖和服务职工活动的重要内容，组织专门力量对拖欠工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及时发现并及时解决欠薪隐患。各级工会在走访慰问过程中，要认真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对发现的拖欠职工工资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介入、早解决。对于因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各级工会要把他们列为送温暖的重点对象，及时给予必要救助，使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真正成为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和“娘家人”。各级惠民帮扶中心、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要主动拓展服务内容，加大帮扶力度，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
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促进职工队伍和谐稳定
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群众优势和工作优势，大力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和咨询活动，要深入企业、深入职工群众，通过大力宣讲《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以及政府关于工资支付的法规政策，帮助他们学法、懂法、守法，引导他们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等法律手段解决欠薪问题，理性、合法维权。要加大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加强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以乐观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应对困难的挑战，为促进企业稳定发展做出积极地努力。请各市（州）总工会于2014年2月8日前将本地区专项检查书面总结及所检查的用人单位情况、拖欠工资情况、处理情况等（填写川人社明电〔2013〕16号所附〈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报省总工会保障部。
附件：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
附件

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

填报单位名称：

	　
	检查用人单位情况
	拖欠工资情况
	处理处罚情况
	涉嫌犯罪案件

	
	用人单位户数（户）
	涉及职工人数（万人）
	　
	用人单位户数（户）
	涉及职工
人数（万人）
	涉及金额
（万元）
	补发工资
人民数（万人）
	责令支付工资及
赔偿金额（万元）
	移送公安机关（件）
	法院审理（件）

	
	
	
	其中：农民工数（万人）
	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人数（万人）
	
	
	
	
	
	
	

	
	
	
	
	
	
	合计
	其中：农民工
	合计
	其中：农民工
	合计
	其中：农民工
	合计
	其中：农民工
	
	

	甲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1
	　
	　
	　
	　
	　
	　
	　
	　
	　
	　
	　
	　
	　
	　
	　

	建筑企业
	2
	　
	　
	　
	　
	　
	　
	　
	　
	　
	　
	　
	　
	　
	　
	　

	加工企业
	3
	　
	　
	　
	　
	　
	　
	　
	　
	　
	　
	　
	　
	　
	　
	　

	住宿和餐饮企业
	4
	　
	　
	　
	　
	　
	　
	　
	　
	　
	　
	　
	　
	　
	　
	　

	其它用人单位
	5
	　
	　
	　
	　
	　
	　
	　
	　
	　
	　
	　
	　
	　
	　
	　


其它情况：1.参加检查人数：  人；2.印发资料：  万份。3.咨询次数：  次；4.公布欠薪严重违法单位数：  户。

单位负责人： 


科（队）负责人： 




制表人： 




201  年  月  日

说明：加工业企业主要指食品、纺织服装、玩具、家具制造、金属加工以及电子产品装配等加工企业。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4年1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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